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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企业家”对话

“我想咨询一下关于《民法
典》的问题”“结合《民法典》，我
有几个涉及我们企业的问题想
咨询一下”……8月17日，淄博市
中级人民法院《民法典》宣讲团
首站走进鲁泰纺织集团，开展

“法律赋能·服务企业”———“法
官·企业家”《民法典》对话会。
活动以学习宣传《民法典》为契
机，共商服务企业发展大计。淄
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法典》宣
讲团由院党组书记、院长梁久军
亲自督导，由资深法官组成，以
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回应提升
营商环境的现实需求，以更加积
极、广泛的法律赋能，继续助力
淄博市企业出新出彩。

而这，只是淄博市中级人民
法院助力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
其中一项。

此前的8月14日，淄博市中
级人民法院还组织召开“优化营
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企业家
座谈会，通报落实“一号改革工
程”、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工作情
况，广泛征求企业家意见建议，
服务企业健康发展，优化法治营
商环境。其间，企业家们实地参
观了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
服务大厅、审判法庭、信息网络
中心等办公办案场所，并召开座
谈会。

会上，东岳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建宏、金晶（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刚、鲁泰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子斌、山东金诚
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敬
才、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代铭、山东得益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培亮、山东
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叶青、山东淄博傅山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希辉、淄
博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亮方、淄博华光国瓷科技文化有

限公司董事长苏同强等企业家
分别发言，对今年以来淄博市两
级法院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
分肯定，并围绕服务企业转型升
级、加强合法权益保护、审慎适
用强制措施、健全服务长效机
制、加大“法律进企业”活动开展
力度、强化典型案例示范指引作
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已落实责任清单28项

今年上半年，在淄博市中级
人民法院整体工作推进中，注重
将优化营商环境有机融入各环
节、各方面。其中，明确提出“案
案是环境、人人是环境、事事是
环境”的意识，务求服务理念的
精度、服务效果的广度、服务重
点的深度，全力打造与淄博实际
高度融合、与企业需求高度契
合、与各项审判高度结合的法治
营商环境品牌。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淄博市
中级人民法院认真落实淄博市
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淄博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淄博市企业家大
会、淄博市重点工作攻坚年动员
会等会议精神，扎实推进《淄博
市实施“一号改革工程”对标学
习深圳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改革
任务清单》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截至目前，涉及法院的30项牵头
任务和11项责任事项，已完成
28项。

特别是坚持困境救治、链接
资源，打造淄博特色破产品牌方
面，针对淄博传统产业占比高、
困境企业数量多、转型升级任务
重的实际，倡导“跳出破产看破
产，跳出法院看法院”，针对破产
案件立案难题，提出在法律规定
框架内变“应收”为“尽收”。今
年以来，淄博市两级法院受理各
类破产案件94件，审结61件，其
中，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各
类破产案件52件，审结43件，收

结案件数均位居全省前列。淄
博市两级法院通过办理破产案
件，化解不良贷款11.3亿元，切
断担保圈12.1亿元，释放土地资
源257.6亩，安置职工1640人。

同时，在全省率先成立破产
与金融审判团队，实现“专人专
办”；率先出台《关于破产程序中
财产网络拍卖的实施办法》《关
于破产案件简易审理程序工作
的指引》，缩短审理周期，提高审
判效率；率先出台《关于规范企
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工作的
实施办法》，开全国法院破产管
理人市场化选任先河，省法院专
报最高法院予以推广。对标深

圳破产法庭，确定建立预重整案
件审理等14项制度，打造“耗时
最短、费用最低、受偿最高”破产
案件指标引导体系，目前已完成
6项。

在优化金融资本市场环境
方面，13家市级重点担保圈风险
核心企业中，已有5家企业移出
名单；出台《对陷入担保圈困境
的优质企业建立依法挽救绿色
通道的若干意见》。

打造法治营商环境品牌

坚持制度创新、流程再造，
叫响一次办好“法院效率”也是

淄博中级人民法院的不懈追求。
上半年该院还出台了《深化一次
办好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
意见》和20项立案清单，建立分
流、调解、司法鉴定、评估、保全、
送达等辅助事项集约化服务机
制。淄博市两级法院全面上线
全流程网上办公办案系统，开通
诉前保全网上查控功能，实现网
上立案、缴退费、在线办案、微信
开庭、电子送达等一站式服务，
让当事人“最多跑一次、最好不
用跑”。今年以来，利用互联网
开庭审理案件3726件，有效对冲
疫情影响。

成绩有目共睹，未来发展任
重道远。在淄博市中级人民法
院组织召开的“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企业发展”企业家座谈会
上，梁久军坦言，“在总结上半年
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
到，对标深圳等先进地区营商环
境，对照人民群众和广大企业的
诉求期待，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
些问题和不足。”

对此，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四个方面，即：与企业同舟
共济，在服务高度上再提升；与
企业同频共振，在服务深度上再
挖掘；与企业同心共向，在服务
精度上再打磨；与企业同欲共
趋，在服务广度上再拓展。

“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
者，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创新创
业的开拓者，社会文明的促进
者，引领未来的先行者。我们倡
导院企同心，就是要与在座的企
业家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学
习企业家精神、尊重企业家地
位、理解企业家忧盼、帮助企业
家解困，对企业家厚爱三分、服
务满分，让每一个企业家都能感
受到司法的温度、温情和温暖。
淄博市两级法院将会一如既往
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努力，兑现承
诺、不负期待。”梁久军表示。

法律赋能 服务企业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系列举措助力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8月14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召开“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企业发展”企
业家座谈会，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广泛征求企业家意见建议。

8月14日，企业家们实地参观了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审判法
庭、信息网络中心等办公办案场所，并召开座谈会。

文/图 记者 马冠群 通讯员 张玉杰 王琦
翻看近几个月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梁久军的“日程图”，自淄博市委、市政府“六大赋能行动”“十二大攻

坚行动”“一号改革工程”等重大工作部署以来，他带领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审判执行业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多次走进企业一
线，开展了系列联建共建活动，共同研究探索法治护航企业做大做强和经济转型发展的思路举措。无论是召开企业家座谈
会，还是到企业宣讲《民法典》，无疑都在为努力打造“安心创业、放心投资、专心经营”的魅力淄博提供法治服务和保障。

在做好审判执行工作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倾心服务淄博企业、倾力护航转型升级，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淄博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只要淄博能发展、法院甘愿担风险”的庄重承诺。

8月17日，“法律赋能·服务企业”———“法官·企业家”《民法
典》对话会上，法官与企业代表针对相关问题讨论交流。


